
采购合同（科研经费）审核流程

送审部门 职能主管部门 审计与法务处 校领导

经办人

草拟、提交合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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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合同金额大于 20万元还需提交：

1.招标评审材料；

2.中标通知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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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核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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跨部门经费

或可提交至

◎审计与法务处审核：

1.采购程序及文件是否齐全、合规，文件内容是否一致；

2.合同管理系统填写是否正确；

3.合同具体条款，需完整、合法合理，无不利于我校条款；

4.时限：两个工作日

◎审核内容：

1.合同对方的主体资质、资格、信用状况、

履约能力等；

2.根据需要，可要求对方提供相关证明材

料、出具授权委托书或提供履约担保

◎合同盖章地点：德馨楼 B128

◎盖章需要：

1.对方单位签字盖章、我方负责人签字；

2.经济合同审阅单一份；

3.合同封面（封面份数与合同份数一致）

审计与法务处服务举措：

1.审核合同条款；进行风险提示；重大、复杂合同委托法律顾问出具法律意见书；

2.宣传合同管理制度，制作并发放合同管理平台操作手册；

3.线下指导操作合同管理平台；

4.安排采购招标与法律知识专题培训；

5.专线电话：86869606

20 万元以下

20万元（含）以上

20万元以下

备注：

1.金额 20 万以下的采购，可以不履行招标程序，不签合同；如有必要签合同的，

参考以上要求和流程。


